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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天丰特殊工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辽宁天丰特殊工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

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7年11月17日9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

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以电话及书面方式传达到各位董事。

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5人，实到董事 5人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旭主持

召开。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 

经与会董事审议，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

导协议的议案》。 

议案内容：鉴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慎重考虑，经与信达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充分沟通与友好协商后，双方决定解除持续督导协议，

并就终止《持续督导协议书》及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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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持续督

导协议的议案》。 

议案内容：经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莞证券”）

充分沟通与友好协商后，东莞证券拟承接公司主办券商工作，并对公

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。现公司就持续督导相关事宜与东莞证券达成一

致，并同意签署相关协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

导协议的说明报告》。 

议案内容：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管

理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协商一致解除持续督导协议

操作指南》等规定，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交《辽宁

天丰特殊工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

督导协议的说明报告》。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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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持续督导主办券

商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。 

议案内容： 公司拟与原主办券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终

止持续督导协议》，与承接主办券商东莞证券签订《持续督导协议》。

上述协议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无异议函

之日起生效。自持续督导协议生效之日起由东莞证券承接公司的主办

券商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。以上变更事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

权负责办理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的议案》。 

议案内容：定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，审议相关议案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辽宁天丰特殊工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

会议决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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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天丰特殊工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1月 17日 


